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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環境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五條授

權訂定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全文共十七條，於一百年六月三日發布，

一百年六月五日施行後，曾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執行現況，於一百零

二年九月十七日修正發布施行。 

鑑於本法於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修正部分條文，因應本法修

正刪除部分現行條文、新增主管機關命限期辦理之期限規定；另配合溫

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之訂定，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納入本法環境保

護法律範圍，爰擬具「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增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屬於本法所定之環境保護法律範圍。（修

正條文第七條） 

二、增訂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定之環境保護

基金種類。（修正條文第八條） 

三、增訂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所稱其他活動之認定及限制。（修正條文第

十一條） 

四、增訂規範本法第二十四條之限期辦理期間，最長不得逾九十日。（修

正條文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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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環境教

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細則依環境教

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法所定中央主

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

下： 

一、國家環境教育綱領

與國家環境教育行

動方案之擬訂、訂

定及變更。 

二、全國性環境教育法

規之訂定、研議及

釋示。 

三、全國性環境教育政

策、方案與計畫之

規劃、訂定、督導

及執行。 

四、全國性環境教育基

金之管理及運用、

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基金管理

及運用之督導。 

五、全國性環境教育之

宣導、推動、輔導、

獎勵及評鑑。 

六、環境講習之規劃及

執行、處分執行之

督導。 

七、國際合作交流及全

國性環境教育之研

究發展。 

八、環境教育人員、環

境教育機構與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之

訓練、認證、管理

第二條  本法所定中央主

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

下： 

一、國家環境教育綱領

與國家環境教育

行 動 方 案 之 擬

訂、訂定及變更。 

二、全國性環境教育法

規之訂定、研議及

釋示。 

三、全國性環境教育政

策、方案與計畫之

規劃、訂定、督導

及執行。 

四、全國性環境教育基

金之管理及運用、

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基金管理

及運用之督導。 

五、全國性環境教育之

宣導、推動、輔導、

獎勵及評鑑。 

六、環境講習之規劃及

執行、處分執行之

督導。 

七、國際合作交流及全

國性環境教育之研

究發展。 

八、環境教育人員、環

境教育機構與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之

訓練、認證、管理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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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執行。 

九、全國性環境教育之

調查、資料統計及

執行成果報告之

製作。 

十、全國性或直轄市、

縣（市）間環境教

育之協調、合作及

執行。 

十一、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業務之督

導。 

十二、其他有關全國性

環境教育事項。 

及執行。 

九、全國性環境教育之

調查、資料統計及

執行成果報告之

製作。 

十、全國性或直轄市、

縣（市）間環境教

育之協調、合作及

執行。 

十一、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業務之督

導。 

十二、其他有關全國性

環境教育事項。 

第三條   本法所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之主管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行動方

案之訂定及變更。 

二、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計畫之

規劃、訂定及執

行。 

三、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自治法規

之訂定、研議、釋

示及執行。 

四、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基金之管

理及運用。 

五、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之宣導、

推動、輔導、獎勵

及評鑑。 

六、直轄市、縣（市）

轄區內違反環境教

育法案件之稽查及

第三條   本法所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之主管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行動方

案之訂定及變更。 

二、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計畫之

規劃、訂定及執

行。 

三、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自治法規

之訂定、研議、釋

示及執行。 

四、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基金之管

理及運用。 

五、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之宣導、

推動、輔導、獎勵

及評鑑。 

六、直轄市、縣（市）

轄區內違反環境教

育法案件之稽查及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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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 

七、直轄市、縣（市）

環境講習之規劃及

執行。 

八、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之研究

發展、訓練及管

理。 

九、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之調查、

資料統計及執行成

果報告之製作。 

十、其他有關直轄市、

縣（市）環境教育

事項。 

處分。 

七、直轄市、縣（市）

環境講習之規劃及

執行。 

八、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之研究

發展、訓練及管

理。 

九、直轄市、縣（市）

環境教育之調查、

資料統計及執行成

果報告之製作。 

十、其他有關直轄市、

縣（市）環境教育

事項。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五條規定擬訂或

變更國家環境教育綱領

前，應會商相關機關，

並於中央主管機關網站

公告三十天，公開徵求

意見。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五條規定擬訂或

變更國家環境教育綱領

前，應會商相關機關，

並於中央主管機關網站

公告三十天，公開徵求

意見。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本法第六條第一

項及第七條第一項所定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之內

容如下： 

一、宗旨及目標。 

二、現況、議題及挑戰。 

三、行動策略。 

四、工作項目、期程、

經費及實施方式。 

五、主、協辦機關。 

六、預期效益。 

七、評量基準及追蹤考

核。 

前項方案之工作

項目，應包含本法第九

條各款所列事項。  

第五條  本法第六條第一

項及第七條第一項所定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之內

容如下： 

一、宗旨及目標。 

二、現況、議題及挑戰。 

三、行動策略。 

四、工作項目、期程、

經費及實施方式。 

五、主、協辦機關。 

六、預期效益。 

七、評量基準及追蹤考

核。 

前項方案之工作

項目，應包含本法第九

條各款所列事項。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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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或變更第一項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之公

開徵求意見程序，準用

前條之規定。 

訂定或變更第一項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之公

開徵求意見程序，準用

前條之規定。 

第六條  本法第六條第二

項及第七條第二項所定

執行成果報告之內容如

下： 

一、年度工作項目摘要。 

二、執行現況及績效。 

三、分析檢討。 

四、未來策進事項 

前項執行成果報告

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以

前，公開於各級主管機

關之網站。 

第六條  本法第六條第二

項及第七條第二項所定

執行成果報告之內容如

下： 

一、年度工作項目摘要。 

二、執行現況及績效。 

三、分析檢討。 

四、未來策進事項 

前項執行成果報告

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以

前，公開於各級主管機

關之網站。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本法第八條第二

項第三款、第三項及第

二十三條所定環境保護

法律如下： 

一、環境教育法。 

二、環境影響評估法。 

三、空氣污染防制法。 

四、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 

五、噪音管制法。 

六、水污染防治法。 

七、海洋污染防治法。 

八、廢棄物清理法。 

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 

十一、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法。 

十二、飲用水管理條例。 

十三、環境用藥管理法。 

十四、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法。 

第七條  本法第八條第二

項第三款、第三項及第

二十三條所定環境保護

法律如下： 

一、環境教育法。 

二、環境影響評估法。 

三、空氣污染防制法。 

四、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 

五、噪音管制法。 

六、水污染防治法。 

七、海洋污染防治法。 

八、廢棄物清理法。 

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 

十一、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法。 

十二、飲用水管理條例。 

十三、環境用藥管理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於

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施

行，定明該法屬於環境教

育法所定之環境保護法

律，爰新增第十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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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法第八條第二

項第一款所定環境保護

基金如下： 

一、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之非營業基金。 

二、一般廢棄物清除處

理基金。 

三、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四、水污染防治基金。 

五、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基金。 

六、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第八條  本法第八條第二

項第一款所定環境保護

基金如下： 

一、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之非營業基金。 

二、一般廢棄物清除處

理基金。 

三、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四、水污染防治基金。 

五、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基金。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於

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施

行，鑑於該法屬於環境教

育法所定之環境保護法

律，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設置溫室氣體管理基

金，自應定明屬環境保護

基金之一，爰新增第六款。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建置環境教育資訊系

統，登錄經認證之環境

教育人員、環境教育機

構及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 

前項資訊系統得蒐

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教材、研究與統計資

料、研究發展及交流合

作等資訊，提供查詢。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建置環境教育資訊系

統，登錄經認證之環境

教育人員、環境教育機

構及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 

前項資訊系統得蒐

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教材、研究與統計資

料、研究發展及交流合

作等資訊，提供查詢。 

本條未修正。 

第十條  本法第十九條第

一項所稱員工、教師，

指由各機關、公營事業

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

法人為其投保勞工保

險、軍人保險或公教人

員保險者。 

第十條  本法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款所稱員工、教

師，指由各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

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

財團法人為其投保勞工

保險、軍人保險或公教

人員保險者。 

前項員工、教師，

因退休(伍)、資遣或離

職、當年度工作未滿三

個月、因公派駐國外或

其他特殊原因經中央主

一、 配合本法第二十四條

之修正，刪除第一項

引據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文字。 

二、 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

三項涉及應參加四小

時以上環境教育之員

工、教師、學生總數

計算，配合本法第十

九條第二項新增授權

規定，移列至環境教

育計畫及成果提報執

行辦法中，爰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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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同意者，於提報

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

果時，得不計入員工、

教師總數。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稱之學生，因

退學、休學、轉學、在

學未滿三個月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

於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

執行成果時，得不計入

學生總數。 

 第十一條  本法第十九條

第一項所定環境教育計

畫之內容如下： 

一、計畫目標。 

二、實施對象。 

三、期程及方法。 

四、內容概要。 

五、預期效益。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環境教育計畫

及其當年度環境教育執

行成果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格式，以網路申

報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

提報。 

   前項提報之環境教

育執行成果內容應包括

主題、辦理單位、實施

概要、實施日期、內容

類型、方法、實施對象、

時數、成果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

項。 

   第一項及前項之實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法第十九條第

二項新增授權規定，

移列至環境教育計畫

及成果提報執行辦法

中，規範環境教育計

畫及執行成果提報事

項，爰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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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對象，應列明員工、

教師姓名及身分證統一

編號末四碼。 

第十一條  本法第十九條

第三項所稱其他活動，

指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

所列舉環境教育方式以

外，並符合本法第三條

第一款環境教育定義，

具環境教育意義之活

動。但不包括參訪。 

 一、本條新增。 

二、環境教育涵蓋範圍廣

泛，為讓環境教育活

動方式更具多元與彈

性，定明環境教育活

動之認定；並為符合

立法院第九屆第四會

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第七次會議

附帶決議，活動方式

明文不含參訪。 

第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三

條所稱有代表權之人，

指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

自治條例所定行政法上

義務之法人、非法人團

體、機關（構）、公營

事業機構或其他組織之

負責人。 

第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所稱有代表權之人，指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

治條例所定行政法上義

務之法人、非法人團

體、機關（構）、公營

事業機構或其他組織之

負責人。 

配合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修

正，刪除引據本法第二十

四條第一項之文字。 

第十三條  本法第二十三

條所稱負責環境保護權

責人員，指法人、非法

人團體、機關（構）、

公營事業機構或其他組

織之所屬員工，且從事

督導或實際執行環境保

護業務之人員。 

第十三條  本法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所稱負責環境保護權責

人員，指法人、非法人

團體、機關（構）、公

營事業機構或其他組織

之所屬員工，且從事督

導或實際執行環境保護

業務之人員。 

配合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修

正，刪除引據本法第二十

四條第一項之文字。 

 第十四條  符合本法第二

十三條或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其屬下列

情形之ㄧ者，由處分機

關令該法人、非法人團

體、機關（構）、公營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四條

之一第一項新增授權

規定，移列至環境講

習執行辦法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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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機構或其他組織

有代表權之人接受環

境講習： 

一、經處停工、停業處

分。 

二、一年內於同一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轄區內，第二

次以上違反同法同

條同項（款、目）

規定，經處罰鍰金

額逾該法定罰鍰上

限之百分之七十，

且逾新臺幣一萬

元。 

   除前項所定情形

外，由處分機關令該法

人、非法人團體、機關

（構）、公營事業機構

或其他組織負責環境

保護權責人員接受環

境講習；其無負責環境

保護權責人員者，令有

代表權之人接受環境

講習。 

   處分機關依前二項

裁處環境講習時，應於

處分書記載接受環境

講習之對象；其屬環境

保護權責人員應接受

環境講習之情形者，法

人、非法人團體、機關

（構）、公營事業機構

或其他組織應提供所

指派接受環境講習之

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姓

名及相關資料，經令限

期提供仍拒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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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處分機關得逕令該

法人、非法人團體、機

關（構）、公營事業機

構或其他組織有代表

權之人接受環境講習。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二十四條命限期

辦理者，其辦理期間，

最長不得逾九十日。 

 一、 本條新增。 

二、 主管機關對屆期未辦

理者，依本法第二十

四條規定有裁罰權，

爰此，定明主管機關

命限期辦理之期間裁

量依據。 

 第十五條   自然人、法

人、非法人團體、機關

（構）、公營事業機構

或其他組織對於違反

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

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

所受處分，依法提起訴

願或行政訴訟者，於行

政救濟程序終結前，暫

不予環境講習，俟該處

分確定後，再予執行環

境講習。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四條

之一第一項新增授權

規定，移列至環境講

習執行辦法中規範。 

 第十六條 自然人、法人、

非法人團體、機關（構）、

公營事業機構或其他組

織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

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

環境講習，應親自出席，

不得代理。 

   前項有代表權之人

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

員拒不接受環境講習或

時數不足，依本法第二十

四條第三項應受罰鍰處

分者，以該法人、非法人

團體、機關（構）、公營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四條

之一第一項新增授權

規定，移列第一項至

環境講習執行辦法中

規範。 

三、 對拒不接受環境講習

或時數不足之處分對

象，已納入本法第二

十四條之一條文規

範，爰刪除第二項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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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機構或其他組織為

處分對象。 

第十五條  本細則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細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年六月五日

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一、 條次變更。 

二、 本次修正為全文修

正，爰修正施行日

期。 

 


